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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徒女士：  
 

中區警署建築群保育項目  
 

 
就甘乃威議員 2012 年 6 月 5 日就中區警署建築群保育

項目致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，我們得悉甘議員已於

2012 年 6 月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就信中所提及的問題作出書

面提問，而發展局局長亦已就這些書面提問作出回覆，我們並沒

有其他補充。現附上發展局局長的書面回覆給你參考。  
 

 
發展局局長  

 
 

（吳偉強      代行）  
 

2012 年 6 月 22 日  
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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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問題第十七條 

（書面答覆） 

 

 

提 問 者 ： 甘 乃 威 議 員  會 議 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二 十 日  

 

 作 答 者 ： 發 展 局 局 長  

 

問 題 ：  

 

上 月 有 報 道 指 出 ， 香 港 賽 馬 會 （ “馬 會 ”） 把 在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發

掘 出 來 的 考 古 發 現 當 垃 圾 拋 棄 ， 包 括 有 重 大 歷 史 價 值 的 半 米 字 型

地 基 ， 事 件 引 起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文 物 保 育 人 士 強 烈 不 滿 。

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
 

( 一 ) 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的 考 古 發 掘 工 作 何 時 開 始，至 今 發 掘 出 多

少 件 及 有 哪 些 考 古 發 現，有 否 發 掘 出 屬 於 香 港 第 一 代 監 倉

的 地 基 古 物 ；  

 

( 二 )  是 否 知 悉，馬 會 如 何 處 置 發 掘 出 來 的 考 古 發 現；有 否 為 每

一 件 發 掘 出 來 的 古 物 進 行 拍 攝，以 及 如 何 決 定 哪 些 古 物 獲

得 保 留 ， 哪 些 遭 棄 掉 ；   

 

( 三 )  當 局 有 否 為 每 一 件 發 掘 出 來 的 古 物 進 行 記 錄 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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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 是 否 知 悉，協 助 馬 會 進 行 這 次 考 古 發 掘 工 作 及 撰 寫 報 告 的

專 家 的 資 歷 為 何；他 們 是 否 擁 有 在 香 港 進 行 考 古 發 掘 的 資

格 ； 及  

 

( 五 )  當 局 有 否 就 這 次 考 古 發 掘 工 作 的 進 度，定 期 向 古 物 諮 詢 委

員 會 匯 報 ； 最 近 一 次 及 下 一 次 匯 報 是 何 時 ？  

 

 

答 覆 ：  

 

主 席 ：  

 

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活 化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是 妥 善 保 存 這 個 歷 史 地 點 ， 並

將 建 築 物 活 化 為 文 物 保 育、藝 術 及 休 閒 中 心，供 市 民 和 遊 客 使 用。

計 劃 的 內 容 包 括 保 留 和 修 葺 建 築 群 內 十 六 幢 具 歷 史 價 值 的 建 築

物 ， 並 增 建 兩 幢 規 模 不 大 的 新 建 築 物 和 相 關 設 施 ， 作 設 置 藝 廊 空

間、多 用 途 場 館 及 中 央 機 電 設 備 之 用，以 便 在 符 合 現 今 法 例 要 求、

並 對 現 有 歷 史 建 築 物 進 行 最 少 干 預 的 情 況 下 ， 為 活 化 後 的 建 築 群

提 供 新 的 功 能 和 用 途 。 為 達 致 上 述 目 的 ， 香 港 賽 馬 會 （ “馬 會 ”）

一 直 以 謹 慎 務 實 的 態 度 ， 來 處 理 建 築 群 範 圍 內 的 文 物 保 護 工 作 。  

 

由 於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內 包 含 前 中 區 警 署 、 前 中 央 裁 判 司 署 及 域 多

利 監 獄 三 組 法 定 古 蹟 ， 馬 會 已 按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

第 53 章 ）第 六 條 的 規 定，向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申 請 許 可 證，進 行 工 地

勘 察 、 挖 掘 、 建 築 及 其 他 工 程 ， 並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、 二 零 一

一 年 七 月 和 十 一 月 獲 發 相 關 的 施 工 許 可 證 。 有 關 工 程 一 直 按 照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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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進 行 ， 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“古 蹟 辦 ”） 亦 與 馬 會

及 馬 會 的 顧 問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監 察 工 程 的 進 展 。  

  

馬 會 亦 按 照 環 境 保 護 署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

499 章 ） 有 關 規 定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批 出 的 環 境 許 可 證 和 城 市 規

劃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 131 章 ） 第 十 六 條

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批 出 的 規 劃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，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

向 古 蹟 辦 提 交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工 程 的 前 期 考 古 調 查 報 告 。 該 項 調

查 對 工 地 範 圍 內 可 能 受 影 響 的 考 古 遺 蹟 進 行 勘 察 ， 並 建 議 相 應 的

緩 解 措 施 ， 確 保 文 物 受 到 適 當 保 護 。  

 

上 述 考 古 調 查 報 告 建 議 ， 將 遺 蹟 的 文 物 價 值 按 重 要 性 和 現 存 情 況

列 為 高 、 中 或 低 度 ， 並 提 出 相 應 的 緩 解 措 施 。 其 中 具 高 度 文 物 價

值 的 遺 蹟 會 作 原 址 保 留 ， 而 受 以 往 改 建 工 程 破 壞 或 具 中 度 和 低 度

文 物 價 值 的 遺 蹟 ， 會 作 詳 細 紀 錄 。 部 分 完 好 的 磚 塊 和 基 石 則 會 被

保 存 下 來 ， 作 為 日 後 詮 釋 或 復 修 歷 史 建 築 之 用 。 當 活 化 工 程 完 成

後 ， 馬 會 將 於 建 築 群 內 提 供 文 物 詮 釋 和 舉 辦 教 育 活 動 ， 以 協 助 參

觀 者 認 識 上 址 建 築 物 的 歷 史 ， 包 括 「 米 字 型 監 獄 大 樓 」 的 歷 史 面

貌 。  

 

就 問 題 的 五 個 部 分 ， 我 的 回 覆 如 下 ：  

 

( 一 )  根 據 上 述 的 考 古 調 查 結 果，馬 會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開 始 在

受 工 程 影 響 的 地 點 進 行 全 面 的 考 古 勘 察 和 發 掘，以 充 分 瞭

解 地 下 遺 蹟 的 分 佈 和 狀 況。根 據 調 查 報 告 建 議 的 方 案，具

高 度 文 物 價 值 的「 米 字 型 監 獄 大 樓 」（ 即 現 存 Ｄ 倉 監 獄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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樓 ）會 原 址 保 留。到 目 前 為 止，在 監 獄 工 地 範 圍 的 勘 察 和

發 掘 工 作 已 完 成 了 三 分 之 一，一 如 調 查 報 告 所 述，該 處 曾

受 以 往 改 建 工 程 破 壞 ， 勘 察 期 間 亦 無 發 現 地 下 室 。  

 

( 二 )  古 蹟 辦 一 直 與 馬 會 及 其 考 古 顧 問 緊 密 聯 繫 和 監 察 有 關 的

考 古 工 作 進 度。顧 問 會 紀 錄 整 個 考 古 勘 察 和 發 掘 過 程。為

了 方 便 進 行 勘 察 和 發 掘，現 有 混 凝 土 地 面 及 其 下 填 土 必 須

先 行 移 走。而 部 分 完 好 的 磚 塊 和 基 石 則 會 被 保 存 下 來，作

為 日 後 詮 釋 或 復 修 歷 史 建 築 之 用 。  

 

( 三 )  按 考 古 調 查 報 告 的 建 議，馬 會 會 將 具 高 度 文 物 價 值 的 遺 蹟

原 址 保 留，而 其 他 的 遺 蹟，會 參 照 國 際 上 的 慣 常 做 法，以

文 字 、 測 繪 、 攝 影 及 攝 錄 等 方 式 進 行 詳 細 紀 錄 。  

 

( 四 )  所 有 考 古 調 查、勘 察 和 發 掘 工 作，均 由 馬 會 委 任 的 顧 問 －

香 港 環 境 資 源 管 理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統 籌，並 聘 請 中 山 大 學 人

類 學 系 高 級 講 師 金 志 偉 博 士 領 導 進 行。該 公 司 聘 有 包 括 金

志 偉 博 士 在 內 的 數 名 合 資 格 考 古 專 家，他 們 均 曾 多 次 領 導

及 參 與 香 港 的 考 古 調 查 及 發 掘 工 作 。  

 

( 五 )  根 據 目 前 進 度，估 計 位 於 前 域 多 利 監 獄 範 圍 的 考 古 發 掘 工

程，將 於 兩 至 三 個 月 內 完 成。至 於 整 個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內

的 考 古 勘 察 和 發 掘 工 作，則 預 計 於 年 底 才 會 結 束。馬 會 已

於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六 日 安 排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“古 諮 會 ”）

委 員，作 實 地 視 察，而 古 蹟 辦 亦 已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十 四

日 的 古 諮 會 會 議 上，向 委 員 匯 報 工 程 的 進 展，委 員 備 悉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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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考 古 工 作 的 安 排 。 古 蹟 辦 會 繼 續 密 切 監 察 工 程 的 進 展 ，

並 適 時 向 古 諮 會 匯 報 。  

 

- 完  - 




